




栾川耕莘街道自建房“8·4”一般触电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网上公示稿）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要求，市安防委办公室组织市应急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栾川县人民政府成立了评估组，对栾川耕莘街道自建房“8·4”一般触电事故调查处理意见落实情况开展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评估组制订了《栾川县“8·4”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方案》，并于2025年3月11日，对栾川耕莘街道自建房“8·4”一般触电事故调查处理意见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二、事故相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均按照调查处理建议落实到位
三、问题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栾川县人民政府
5月11日，栾川县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通报了耕莘街道“8.4”一般触电事故情况，并要求各乡镇各单位严格按照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厘职明责，完善责任体系，加强全链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强化统筹协调、调度指挥，提高监督指导质量，增强统筹推进工作质效；加大检查监管力度，深入开展安全“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行动，针对性开展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
（二）栾川县自然资源局
栾川县自然资源局召开专项党政班子会议，研究部署制定了工作方案。实行责任分包制度，各中队所负责分管的职责范围，对辖区内违法占地、违规建房、违法开采等自然资源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加强宣传教育，充分利用执法巡逻车、微信公众号、网络平台等媒体，对《栾川县城乡居民建房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进行宣传普及，增强城镇居民遵纪守法意识。
（三）栾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建立完善全县自建房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机制。印发《关于开展自建房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栾住建〔2024〕16号），组织各乡镇每月对辖区内自建房开展一次隐患排查。2.加大建筑工匠培训力度。2024年3月28日，举办了2024年栾川县乡村建设带头工匠培训班。全县15个乡镇（街道、示范区）的80余名农村建筑工匠参加培训，共有79名学员考核通过获得培训合格证明。3.开展全县土坯房安全评定及挂牌工作。2024年4月份起，县住建局组织各乡镇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土坯房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全县所有土坯房及地质灾害点范围房屋均已完成隐患排查，累计排查土坯房13977座，并同步建立台账。已纳入农村危房改造计划3座，计划拆除重建2座，修缮2座，剩余720座长期无人居住及非唯一住房隐患房屋均落锁、悬挂警示标识、落实管控措施。4.持续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确保全县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有保障。结合自建房隐患排查，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农户住房纳入危房改造计划，共纳入危房改造58户。5.加大自建房安全宣传力度。通过融媒公众号播放《自建房安全整治宣传片》，并通过微信朋友圈、工作群转发等方式扩宽宣传范围。
（四）栾川县各乡镇（街道办）
1.耕莘街道召开多次会议，传达事故调查报告，深刻吸取教训，建立安全巡查制度，开展安全生产行动，排查整治安全风险，建立整改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组织人员观看教育片《安全生产责任在肩》9场次，利用新媒体加强宣传教育，普及安全知识，增强安全意识。2.赤土店镇政府召开专题会议，汲取事故教训，按照县住建局要求组织乡村建设工匠开展技能培训，对镇党委规划委员会审批的9户自建房进行安全检查，对2处未批先建违法行为采取停工拆除措施。3.石庙镇政府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8.4”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传达安全生产要求，分析自建房问题隐患。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聚焦重点自建房，建立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压实安全管理责任，组织事故警示教育培训，广泛发动群众检举违规建筑。4.潭头镇政府组织班子成员学习批复精神，联合多部门进行隐患排查整治，厘职明责，完善责任体系，加大检查监管力度，开展安全整治行动。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栾川县人民政府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压实调查报告的落实责任，明确问题整改的时间节点和具体要求，加强对整改进度的监督和督导。对于整改不力或未能按期完成整改任务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追究责任，确保每起事故的整改防范措施都能得到实实在在的落实。
五、总体评估意见
评估组认为：栾川县已落实了调查报告提出的问题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均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建议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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